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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中國輸出入銀行114年度營業預算評估報告
中國輸出入銀行(以下簡稱輸出入銀行)係依中國輸出入銀行條例設立，由財政部監管之國營輸出入信用專業銀行，主要業務係配合政府經貿政策，為出口業者提供融資、保證及輸出保險等業務。該行114年度預算案編列營業收入58億7,218萬1千元，營業成本36億8,651萬1千元，營業費用8億9,664萬元，營業外收入200萬元，營業外費用6,883萬5千元，所得稅費用1億1,271萬2千元，本期淨利11億948萬3千元，較113年度預算數8億3,989萬6千元增加2億6,958萬7千元(增幅32.1%)，較112年度決算數11億3,881萬元則減少2,932萬7千元(減幅2.58%)。茲就該行114年度預算案評析如次：
[bookmark: _Toc90050258][bookmark: _Toc117097005][bookmark: _Toc182991503]一、執行國家融資保證機制，惟近年僅有部分類別有核准案件，允宜加強推廣，俾落實政策目標
輸出入銀行114年度預算案預計承做保證業務378億元，較113年度預算營運量325億元增加53億元，成長16.31%。有關該行近年推動國家融資保證機制雖有初步成果，惟截至113年10月底核准之融資保證案件類別僅有綠能建設、綠能設備與服務等2類有核准案件，謹敘明如次：
(一)國家融資保證機制推動方案係由政府及所持股之金融機構共同出資並設立專戶，提供授信保證，以促進我國綠能相關產業之發展，並達成能源轉型之目標
為推動國內綠能與重大公共建設，行政院109年11月核定「國家融資保證機制推動方案」，輸出入銀行受託擔任「國家融資保證機制推動方案」之執行單位，於110年1月成立國家融資保證中心，由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以下簡稱國發基金)管理會與臺灣銀行等8家政府持股之金融機構簽約並共同出資[footnoteRef:1]並設立專戶，提供融資保證，透過降低金融機構承擔綠能產業及重大公共建設之專案融資風險，提升該等機構支持國內重大公共建設融資計畫意願，以促進我國綠能相關產業之發展，並達成能源轉型之目標，111年11月已完成出資，合計金額90億2,099萬3千元。經徵詢各方意見，行政院滾動式檢討並於112年12月修訂「國家融資保證機制推動方案」，該方案推動時程已延長5年至119年，並透過逐步擴大融資保證範疇，俾強化政策果效。 [1:  除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出資70億元外，參與「國家融資保證機制推動方案」之8家政府持股之金融機構及其出資金額分別為：臺灣銀行2億7,000萬元、臺灣土地銀行2億7,000萬元、兆豐國際商業銀行2億7,000萬元、第一商業銀行2億7,000萬元、華南商業銀行2億6,831萬餘元、彰化商業銀行2億2,625萬餘元、合作金庫商業銀行2億7,000萬元及臺灣中小企業銀行1億7,643萬餘元，合計90億2,099萬餘元。] 

在適用融資保證之用途類別方面，依國家融資保證作業要點最新版(113年3月1日國家發展委員會核備修正)第4點規定包括綠能建設、綠能設備與服務、儲能、購電及重大公共建設等5類；保證成數除購電類最高8成外，其餘類別均為最高6成；授信期間除綠能建設、購電類最長20年外，其餘類別最長均為10年；單一企業獲准融資保證額度最高金額除綠能建設類為300億元外，其餘類別介於5億元至80億元間，為避免融資保證申請者集中於單一企業集團，前揭作業要點就同一集團之企業獲准之保證融資額度另訂有上限規定(詳表1)。 
表1國家融資保證作業要點主要規範            
	 融資保 
  證類別  
    

項目
	綠能建設
	綠能設備與服務
	重大公共
建設
	儲能
	購電

	保證成數
	最高6成
	最高8成

	授信期間
	最長20年
	最長10年
	最長20年

	融資保證額度
	單一企業保證融資額度最高300億元。
	1.製造或服務供應之單一企業保證融資額度最高為新臺幣30億元(不得超過該訂單或合約金額之7成)，同一集團企業最高為新臺幣90億元。
2.製造或服務輸出之單一企業保證融資額度最高為新臺幣5億元(不得超過該訂單或合約金額之7成)，同一集團企業最高為新臺幣15億元。
	單一企業保證融資額度最高為新臺幣10億元(不得超過
該訂單或合約金額之7成)，同一集團企業最高為新臺幣30億元。
	1.製造或服務之採購或供應之單一企業保證融資額度最高為新臺幣20億元，同一集團企業最高為新臺幣60億元。
2.製造或服務輸出之單一企業保證融資額度最高為新臺幣5億元，同一集團企業最高為新臺幣15億元。
	單一企業及同一集團企業與其持股之購售電公司保證融資額度合計最
高為新臺幣80億元。


資料來源：輸出入銀行提供。
 (二)國家融資保證中心自成立以來，截至113年10月底推動融資保證業務雖已有初步成果，惟核定之保證融資案件侷限於綠能建設、綠能設備與服務等兩類，容有拓展空間
依輸出入銀行提供國家融資保證中心110年度至113年10月底之辦理成果統計資料，其中綠能建設類僅112年度核准2件，融資保證金額62億餘元，同期間綠能設備與服務類之年度核准件數介於1至4件間，年度融資保證金額介於5億餘元至11億餘元間(詳表2)，雖有初步成果，惟其餘類別均尚乏核准案件，容有拓展空間。
表2 截至113年10月底國家融資保證中心辦理成果概況表             單位：件；新臺幣千元
	    融資保證類別

年度、項目別
	綠能建設
	綠能設備與服務
	重大公共
建設
	儲能
	購電

	110
	核准保證件數
	0
	1
	0
	

	
	核准保證金額
	0
	575,318
	0
	

	111
	核准保證件數
	0
	4
	0
	

	
	核准保證金額
	0
	1,176,000
	0
	

	112
	核准保證件數
	2
	3
	0
	0
	0

	
	核准保證金額
	6,207,120
	574,669
	0
	0
	0

	113
	核准保證件數
	0
	1
	0
	0
	0

	
	核准保證金額
	0
	603,000
	0
	0
	0


說    明：1.儲能、購電類係自112年度起新增融資保證類別。
          2.113年度為截至10月底統計資料。
資料來源：輸出入銀行提供。
綜上，輸出入銀行受託辦理「國家融資保證機制推動方案」，成立國家融資保證中心及專戶，受理申請融資保證，協助推動國內綠能與重大公共建設，截至113年10月底止，雖有初步成果，惟核定之保證融資案件侷限於綠能建設、綠能設備與服務等兩類，允宜加強推廣周知相關服務訊息，俾強化政策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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